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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框架下申請在廣州提供分銷服務審批程序流程圖
外商投資商業企業申請流程

以下資料文件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工貿署)提供，資料內容只反映至2006年10月的情況，資料文件全文已上載至工貿署網頁：http://www.tid.gov.hk/english/cepa/tradeservices/files/distribution_factsheets.pdf
《安排》的優惠待遇
香港服務提供者可通過《安排》在內地設立獨資企業，提供佣金代理、批發服務 (有關佣金代理及批發服務並不包括鹽和烟草)和零售服務 (不包括烟草)；及從事特許經營。

同一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累計開設店鋪超過30家的，如經營商品包括圖書、報紙、雜誌、汽車(如經營商品為汽車，有關限制將自2006年12月11日起取消。)、藥品、農藥、農膜、化肥、糧食、植物油、食糖、棉花等商品，且上述商品屬於不同品牌，來自不同供應商的，香港服務提供者可控股，出資比例不得超過51%。自2007年1月1‍日起，香港服務提供者控股的出資比例不得超過65%。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分銷企業時，香港服務提供者如為“法人”（包括公司、合伙企業、獨資企業），必須先取得《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方可向內地審批機關申請以《安排》的優惠待遇提供分銷服務。
主要法律法規

· 《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
· 《外商投資企業申報指引》
· 《外商投資商業（分銷）企業指引手冊》
· 《關於委託地方部門審核外商投資商業企業的通知》
· 《關於委托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審批企業有關問題的通知》
內地分銷企業的業務範圍
按《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外商投資商業企業是指從事以下經營活動的外商投資企業：

· 佣金代理：貨物的銷售代理商、經紀人或拍賣人或其他批發商通過收取費用在合同基礎上對他人貨物進行的銷售及相關附屬服務；

· 批發：對零售商和工業、商業、機構等用戶或其他批發商的貨物銷售及相關附屬服務；

· 零售：在固定地點或通過電視、電話、郵購、互聯網絡、自動售貨機，對於供個人或團體消費使用的貨物的銷售及相關附屬服務；

經批准設立的外商投資商業企業可經營下列業務：
· 從事批發業務的外商投資商業企業：

商品批發、佣金代理（拍賣除外）、商品進出口，以及其它相關配套業務。
· 從事零售業務的外商投資商業企業：

商品零售、自營商品進口、採購國內産品出口，以及其它相關配套業務。
外商投資商業企業亦可以授予他人以特許經營方式開設店鋪。外商投資商業企業經批准可以從事多種銷售業務，其經營的商品種類應在合同、章程有關經營範圍的內容中註明。
在內地設立分銷企業及開設店鋪的申請條件
在內地設立分銷企業的外商投資商業企業須符合下列條件：

· 最低註册資本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有關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人民幣3萬元，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人民幣10萬元。

· 符合外商投資企業註册資本和投資總額的有關規定：


	
	投資總額
	註冊資本佔投資總額比例

	1.
	三百萬美元以下
	不少於70%

	2.
	三百萬美元以上至一千萬美元
（其中四百二十萬美元以下的
	不少於50%
不少於二百一十萬美元）

	3.
	一千萬美元以上至三千萬美元
（其中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以下的
	不少於40%
不少於五百萬美元）

	4.
	三千萬美元以上
（其中三千六百萬美元以下的
	不少於三分之一
不少於一千二百萬美元）


在申請設立商業企業並同時申請開設店鋪的，須符合城市發展及城市商業發展的有關規定。已批准設立的外商投資商業企業申請增設店鋪的，須符合以下條件：

· 按時參加外商投資企業聯合年檢並年檢合格；

· 企業的註册資本全部繳清。

有關申請程序及所需文件的詳情，請參閱《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一般來說，申請可由地方部門審批並報商務部備案。然而，若分銷業務的經營方式涉及通過電視、電話、郵購、互聯網、自動售貨機等銷售；或分銷商品涉及鋼材、貴金屬、鐵礦石、燃料油、天然橡膠等重要工業原材料，以及特殊商品如書報刊、音像製品、藥品、成品油、汽車等，則須由地方部門報商務部審批。

從事零售業務的分銷企業開設店舖的審批

從事零售業務的外商投資商業企業在其所在地省級行政區域內或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內開設店鋪，如符合下列條件，而經營範圍不涉及電視、電話、郵購、互聯網絡、自動售賣銷售和特殊商品，可由地方部門在其審批權限內審批並報商務部備案，否則須由地方部門報商務部審批：

· 單一店鋪面積不超過5,000平方米，且店鋪數量不超過3家，其外國投資者通過設立的外商投資商業企業在中國開設同類店鋪總數不超過30家；
· 單一店鋪面積不超過3,000平方米，且店鋪數量不超過5家，其外國投資者通過設立的外商投資商業企業在中國開設同類店鋪總數不超過50家；
· 單一店鋪面積不超過300平方米。
特殊商品分銷

經營特殊商品如書報刊、音像製品、藥品、成品油、汽車等的分銷企業，除須符合《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及有關法規外，還應遵守商務部或國家其他部門頒布的管理規範。參考資料已載於工貿署網頁。

廣州市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
廣州市廣仁路1號廣仁大廈2-5層（郵政編碼: 510030）
投資服務熱綫：(86 20) 8337 5678；8337 7009; 8337 5390；8337 3350
投訴電話：(86 20) 8668 9999  

傳真：(86 20) 8337 7641 

電郵：inquiry@gz.gov.cn 

網址：http://www.gzipa.cn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廣州市天河北路233號中信廣場71樓7101室（郵政編碼: 510613）
電話：(86 20) 3891 1220  

傳真：(86 20) 3891 1221 
電郵：general@gdeto.gov.hk 

網址：http://www.gdeto.gov.hk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
九龍彌敦道700號 
工業貿易署大樓11樓 
電話：(852) 2398 5667
傳真：(852)3525 0988
電郵：cepa@tid.gov.hk
網址：http://www.tid.gov.hk
本單張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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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營業執照（公司成立）　





向市/省經貿主管部門徵求商業網點意見





零售





向市工商局申請名稱查詢和核准














招工





入資並聘請會計師驗資





海關註冊備案








財政登記證





銀行開戶





統計登記證





外匯登記證





地稅登記證





國稅登記證





組織機構代碼證





經區/市外經貿主管部門向商務部或經授權的省級商務主管部門申請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　





聲明


上述流程圖及資料文件為廣州市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應駐粵辦邀請編製作為參考之用，旨在提供一個相關審批程序的概括介紹，個別實際審批程序或會較流程圖中所述為複雜或有些微差異。有意申請取得CEPA待遇在廣東省內提供服務的人士，可參閱由駐粵辦編製有關CEPA的單張（網址：http://www.gdeto.gov.hk/chi/business/index.htm），根據自己的需要，聯絡有關機構查詢具體的情況，也可直接與廣州市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聯絡。有關資料雖已力求準確，惟駐粵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等資料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